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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深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

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及《独立董事制度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

文件的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相关事项基于独立判

断立场，发表意见如下： 

公司独立董事何威风（会计专业人士）认为：经审议，公司按照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，结

合实际经营情况，此次会计估计变更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，同时也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。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

更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符合合理性和稳健性原

则。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。 

公司独立董事谢科范认为：鉴于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，本次会计

估计变更可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实际状况，提供更可靠、更准

确的会计信息，本次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。 

公司独立董事须峰认为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，主要是变更应收款

项的坏账计提政策，一方面计提范围从应收账款、其他应收款扩大至

应收账款、应收票据、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，另一方面大幅提高坏

账计提比例。本人发表意见的依据包括：提交董事会审议的文件，2018

年 12 月 26 日与公司的电话沟通及与专业机构的咨询，公司于 2018

年 12 月 27 日提供的补充资料，本人对凯迪生态现状的判断等。本人

对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议案投出反对票，反对理由如下：1、公司出现

流动性危机，并不必然导致应收款项的回收难度加大、发生坏账的可

能性更大，不构成计提坏账准备的范围扩大、计提比例大幅提高的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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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条件；2、变更后的计提范围不合理，一是应收关联方的款项应该

如数清偿，对该部分款项计提坏账准备有包庇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

金之嫌，二是售电收入尤其是政府补贴收入回款风险很小、不应该纳

入计提范围，三是一般情况下不应对预付账款计提坏账；3、变更后

的计提比例不合理，不仅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，而且高于列举的韶能

股份、长青股份的计提比例；4、变更后计提范围扩大、计提比例大

幅提高，将严重影响 2018 年及以后年度的盈利水平，不利于公司未

来重组及扭亏摘帽。综上，本人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可能损害上市

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，不予支持。 

 

独立董事：何威风 谢科范 须峰 

2018 年 12 月 28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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